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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机构改革
司法所履行新职能

“建议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场地用途，明确双方责

任……”1月8日，望春司法所组织街道法律顾问团队，

对望春街道办事处与浙江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拟签订

的《场地使用管理协议》进行合法性审查工作，并提出

合法性审核意见。

以往，行政机关合同的不完善是产生行政诉讼的

原因之一，而合法性审查能从源头上减少行政争议发

案量，对法治政府建设有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海曙区全面落实镇乡（街道）合法性审查

全覆盖工作，建立“镇乡（街道）党委（党工委）副书记分

管、党政办公室牵头组织协调、司法所具体承担”的工

作机制，形成片区联审、法治员和法治审查小组制度，

制定7大类审查范围清单和5大类审查内容清单，夯实

法治政府建设的基层基础短板，促进基层依法治理能

力水平全面提升。

望春司法所制定合法性审查工作手册，全方位推

进合法性审查工作；洞桥司法所依托钉钉APP，创新开

启“合法性审查钉钉线上模块”，并将合法性审查工作向

村级组织延伸，将合法性审查全过程、全方位搬上网，确

保审批过程高效化、规范化、公开化……截至目前，全区

17个镇乡（街道）实现合法性审查全覆盖，已开展行政合

同审查1155件，行政决策（执法决定）审查25件。

“有了行政复议基层受理点，在家门口就可以申请

行政复议。”不久前，一位居民就从洞桥司法所那里获

得了关于一起复议案件的解答。2019年10月，在海曙

区行政复议局支持下，洞桥镇在全市率先设立行政复

议基层受理点，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维权，努力将纠

纷化解在基层一线。

开展合法性审查工作、设置行政复议基层受理点，

为基层政府重大决策和依法行政当好参谋助手，向群

众解释法律维护其合法权益……随着司法行政机构改

革的不断深入，司法所践行新使命、履行新职能、承担

新责任，为法治海曙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依托数字法治
“枫桥经验”开启新篇章

“太感谢了，没想到我在家里就能把工伤费用解决

了！”近日，居住在古林镇李先生因工伤医疗费用赔偿

与公司发生纠纷，行动不便的他不但没有因调解耽误

治疗，还足不出户就得到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的

上门调解服务，并顺利解决了工伤赔偿纠纷。纠纷调

解如此高效、便捷，得益于海曙区“当事人线上预约调

解诉求，人民调解员上门调解纠纷”的“人民调解

O2O”模式。

近年来，海曙区司法局抢抓“数字化改革”机遇，依

托信息化技术，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推出一系列公共

法律服务智能化应用，并加强顶层设计，让“数字法治，

智慧司法”在基层司法所“百花齐放”，用“智治”开启

“网上枫桥经验”新篇章。

不久前，海曙区洞桥镇陈杰云调解工作室历经7

次交涉，帮助一家庭向某平台要回8岁小学生在直播

平台给主播打赏的5万元，引来多家媒体报道。该工

作室依托钉钉协同智能会议平台开展无接触调解，通

过异地视频通话、证据展示、网络签字录制，事后邮寄

送达的方式异地调解，实现矛盾纠纷调解“跑零次”。

为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鄞江司法所

于2019年在全市率先开展“公证E通”试点，以它山堰

公证联系点为基础，在鄞江镇公共法律服务大厅引入

公法E通自助终端，并邀请天一公证处公证人员进驻

公共法律服务窗口，与律师咨询错峰开展服务。同时，

实行“线上+线下”并行和送公证进村的工作模式，经当

事人线上申请，收集资料后上门提供服务；对于共性公

证事项，在了解村民公证需求后，对所需材料和注意事

项进行梳理，履行一次性告知义务，为群众节省了大量

时间和经济成本，深受好评。

让普法上云端，入人心。高桥司法所通过网站、抖

音、微视频等媒体，充分发挥线上非接触、看得见、听得

到的优势，打造线上线下立体式、全方位普法宣传格

局。譬如线下打造民法典婚姻家庭主题馆，并在开馆

当天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推送主题馆文化，单日最大

播放量达4万余人次；搜集工作中法治热点难点问题，

撰写《普法男闺蜜》在QQ阅读APP连载；邀请公检法

的工作人员或者律师录制小视频，在抖音等短视频网

络平台投放，收获良好效果。

借助社会力量
基层治理再添新活力

个别小区电梯事故频发得不到解决、出租车司机

不按计价器收费、网吧里出现未成年人身影……在海

曙，这些群众呼声强烈的民生问题都被一群特别的人

“捕捉”到，并向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反馈，要求落实和整

改。这群特别的人有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有律

师、企业家、新闻工作者。尽管工作各不相同，但他们

都不约而同“捕捉”行政执法线索，他们就是海曙区特

邀行政执法监督员。

为推动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由“封闭”走向“开放”，

2019年，海曙区司法局引入社会力量，通过公开选聘

的方式，聘任来自律师事务所、学校、企业等单位的

100余人为区特邀行政执法监督员，参与到政府及其

法制机构组织开展的行政执法专项监督、专题调查研

究等工作中，为全区的行政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

性给出丰富意见。

此外，为更好发挥特邀行政执法监督员队伍的监

督作用，海曙区司法局特制定《海曙区特邀行政执法监

督员星级积分评选管理办法（试行）》，年度根据工作情

况给监督员评定星级，不同星级赋予不同的监督职能。

“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

圣人矣。”在海曙基层社会治理中，不仅有社会力量参

与法治监督，还有专业力量参与全民普法。

海曙区司法局强化对社会普法组织的孵化扶持和

规范管理，2018年12月，海曙区法治宣传服务协会在

民政局注册成立，成为宁波市首个经民政局注册成立

的从事法治宣传服务活动的协会。

一方面，协会充分挖掘优秀知名律师会员资源，推

出社区讲堂、“法在身边”等品牌普法讲座，还制作形成

一批优秀的讲座课件，形成菜单，供各街道、社区、社会

组织等不同受众群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培训主题。

另一方面，协会丰富普法形式，比如在基层换届选

举期间，以法律小品《选举风波》以及法律情景剧进行

普法宣法；利用周末，以公益骑行加现场咨询的方式，

在东钱湖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专业+公益”的普法

模式正成为海曙区法治社会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宁波海曙：争当基层法治领跑者
本报记者 杨思思 通讯员 曹晓岚

大厦将立，必先筑基。

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战略在基层的实施，筑牢区域经济发展根基，近年来，宁波市海曙区以基层法治建

设为抓手，锚定“枫桥式”司法所创建这一关键点，深化服务转型、抢抓发展机遇，着力将司法所打造成推进

基层法治建设的前沿阵地和服务基层群众的一线窗口，致力将司法行政工作成果转换为基层依法治理效

能，为“法治海曙”“平安海曙”建设贡献力量。

共治共享共同参与，为民惠民与民同建。2019年-2020年，海曙区连续两年荣获法治浙江（法治政府）

建设先进单位，群众满意度持续攀升，成为基层法治领跑者。

古林镇葑水港村的宪法公园

派发法治宣传资料

南塘老街法治夜市

洞桥司法所引入公共法律服务自助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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